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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竞争性磋商公告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等

规定，现就下列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，欢迎提供本国货物、服务

的生产制造厂商或其合格代理商参加： 

一、项目编号：310107000240521102780-07119009 

二、采购内容及数量 

  

包号 包 名

称 

数量 单位 预 算 金 额

(元) 

简 要

规 格

描 述

或 包

基 本

概 况

介绍 

最 高 限 价

(元) 

备注 

1 桥 梁

结 构

性 维

修 

1  1400000.00 根 据

市 道

运 中

心 关

于 加

强 对

部 分

技 术

状 况

等 级

较 低

桥 梁

管 理

的 通

1400000.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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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 ，

安 排

对 全

区 D、

E 级

构 件

的 桥

梁 进

行 结

构 性

维修 

  

三、供应商的资格条件 

1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

2、未被“信用中国”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中国政府采

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

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

3.1 具有具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且已通过年检合格有效

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； 

3.2 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三级以上； 

3.3 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

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

录名单的供应商； 

3.4 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，母公司、全

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，都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。 

3.5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 

 桥梁结构性维修资格审查要求包 1  

序号 类型 审查要求 要求说明 项目级/包

级 

1 自定义 固定要求 1 符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

政 府 采 购

包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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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第二十

二条规定 

2 自定义 固定要求 2 根据《上海

市政府采购

供应商登记

及诚信管理

办法》已登

记入库的供

应商； 

包 1 

3 自定义 特殊要求 3.1 具有具

备工商行政

管理部门核

发的且已通

过年检合格

有效的《企

业法人营业

执照》； 

3.2 具备市

政公用工程

施工总承包

企业资质三

级以上； 

3.3 未被列

入“信用中

国”网站失

信被执行人

名单、重大

税收违法案

件当事人名

单和中国政

府采购网政

府采购严重

违法失信行

包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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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记录名单

的供应商； 

3.4 法定代

表人为同一

个人的两个

及两个以上

法人，母公

司、全资子

公司及其控

股公司，都

不得同时参

加本项目。 

3.5 本项目

不接受联合

体投标。 

  

四、获取磋商文件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： 

1、报名时间：2024-07-23 至 2024-07-30（节假日除外）。 

2、报名方式：本项目实行网上报名，不接受现场报名。供应商

登录上海市政府采购网（http://www.zfcg.sh.gov.cn/）进行报名。 

3、招标文件售价：0元，招标文件请至公告附件处下载。 

 

五、磋商响应截止时间和地点： 

磋商响应方应于 2024-08-05 09:30:00 时前半小时内将响应文

件密封送交到上海市徐汇区云锦路 701 号西岸国际人工智能中心 10

楼，逾期送达或未密封将予以拒收。 

六、磋商开启时间及地点：  

本次磋商将于 2024-08-05 09:30:00 时整在上海市徐汇区云锦

路 701 号西岸国际人工智能中心 10楼开启，响应方须派全权代表参

加（全权代表应当是响应方的在职正式职工，并携带身份证等有效证

明出席）。 

 


